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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五題：根據《稅務條例》第 60 條作出評稅或補加評稅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鍾國斌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根據《稅務條例》第 60 條，稅務局可在某課稅年度或在該課稅年度

屆滿後六年（追溯期）內，對尚未就該課稅年度被評稅的人作出評稅，以

及對被評定稅額低於恰當稅額的人作出補加評稅。如屬由欺詐或蓄意逃稅

而引致的短報情況，追溯期為十年。根據《稅務條例》第 51C 條，業務經

營者須就其入息及開支備存足夠的紀錄，以便該業務的應評稅利潤能易於

確定，為期最少七年。稅務局亦忠告業務經營者，最好保留錄得虧損的課

稅年度的業務紀錄，以便有關虧損可用於抵銷其後各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

潤。因此，業務經營者往往需保留超過七年的業務紀錄。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當局根據《稅務條例》第 60 條作出評稅或補加評稅的

個案宗數，並按所涉課稅年度列出評稅總款額；當中涉及政府所界定的中

小企業的個案宗數及有關評稅的總款額，以及有關負責人逃稅罪成的人數

及判罰為何； 

 

（二）鑑於有中小企業向本人反映，稅務局作出補加評稅的做法過於苛刻

和追溯期過長，以及稅務局以企業未能提供十多年的業務紀錄而不公平地

計算補加評稅款額，當局會否按個別個案的具體情況酌情處理；及 

 

（三）鑑於《稅務條例》第 60 條的主要內容多年來未有修訂，當局會否

考慮因應現行營商及經濟環境，修訂該條文，包括縮短追溯期，以免對中

小企業經營業務造成過度負擔；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稅務局作為特區政府的稅務管理機構，主要職責是評稅及徵收稅項，

保障政府稅收。一直以來，稅務局以公平、公正和專業的態度處理評稅工



作，協助納稅人了解及履行其稅務責任。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我的綜合回覆如下： 

 

  根據《稅務條例》第 60 條，當稅務局認為任何應課稅人士，不論行

業或經營規模，尚未就任何課稅年度被評稅，或認為該人士被評定的稅額

低於恰當的稅額，稅務局可在該課稅年度屆滿後的六年內，對該人士作出

評稅。負責有關工作的稅務局人員，會按其專業經驗和對行業的認識來選

取個案，並不會對奉公守法的納稅人帶來過度滋擾。 

 

  稅務局的第一科和實地審核及調查科均有根據《稅務條例》第 60 條

作出補加評稅，但局方沒有就行使有關條文的個案數目和涉及稅款等作統

計。 

 

  為補加評稅設立追溯年期，對稅務局履行其保障稅收的職責非常重

要，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稅務機構亦設有類似的追溯年期。事實上，有關追

溯年期並非只適用於稅務局作出補加評稅，亦同時適用於納稅人。根據《稅

務條例》的規定，在指定的情況下，例如因報稅表有錯誤或遺漏而引致評

稅額過高，納稅人可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的六年內申請更改評稅額。如

納稅人在某些情況下多繳稅款，亦可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的六年內申請

退還有關款項。若縮短有關追溯年期，將對香港現行的評稅機制和政府整

體稅收有重大影響。 

 

  與此同時，根據《稅務條例》第 51C 條，任何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人士

須就其入息及開支備存最少七年的紀錄。妥善保存有關業務紀錄可保障納

稅人自身利益。根據現行稅制，企業可無限期以虧損抵銷其後利潤。假若

企業在某課稅年度有應評稅利潤，但扣除過去課稅年度的虧損後整體上仍

有虧損，有關企業則不須就該課稅年度繳納稅款，直至虧損全數抵銷為

止。就有關個案的稅務覆核而言，稅務局會就所有相關課稅年度作出審

核，當中包括招致虧損的課稅年度，因此納稅人須保留該等年度的業務紀

錄，直至虧損全數抵銷的年度完結後的七年為止，因而可能有個別個案的

納稅人需保留較長年期的紀錄。備存七年業務紀錄（即包括本課稅年度及

過去六個課稅年度）有助確保稅務局在進行稅務覆核時可獲得所需資料，

以協助局方作出準確的評稅決定。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現時沒有計劃縮短補加評稅的追溯年期。政府會

繼續不時檢視現行的稅制，以考慮是否有優化的空間。 

 



 

完 


